


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
票的公司债券，或者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而回购股份的，应当采取集中竞价或要
约的方式。
　　（四）依法依规管理已回购的股份。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应登记在按规定开立的专用账户
中，该账户中的股份依法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配股、质押等权利。为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或者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而回购的股份，应当
在三年内按照依法披露的用途进行转让，未按照披露用途转让的，应当在三年期限届满前注销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而回购的股份，可以按照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
，在履行预披露义务后，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三年内未依法转让的，应当在期限届满
前注销。
　　（五）结合自身实际决定是否聘请证券服务机构。回购股份情况复杂、涉及重大问题专业
判断的，上市公司可以自主决定聘请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出
具专业意见。
 
三、加强权益保护，严格追究违法责任
　　（一）切实保护股东、债权人等相关各方合法权益。任何人不得利用股份回购从事内幕交
易、操纵市场等证券违法行为，不得通过“利益输送”、“忽悠式回购”等行为损害公司及投
资者合法权益。上市公司及相关各方在股份回购等信息依法公布前，必须做好内幕信息管理。
未经法定或章程规定的程序授权或审议，上市公司、大股东不得对外发布回购股份的有关信息
。上市公司相关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上市公司回购股份期间减持股份的，应当
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加强对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行为的监督管理，依法严格查处内幕交
易、操纵市场等证券违法行为，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在股份回购信息公开前，该
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该信息的人，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
卖该证券的，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进行处罚。利用上市公司股份回购，有
《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禁止行为的，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进行处罚。
　　（二）上市公司未按照本通知及其他相关规定披露回购信息的，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可以要求其补充披露相关信息、暂停或者终止回购股份活动。上市公司未按照本通知及其他相
关规定披露回购股份的相关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的，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予
以查处。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现行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
本通知执行。在执行中发现有关重要情况和问题的，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证券交
易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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